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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凯尔特价值关联视域对教育借鉴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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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凯尔特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指出文化现象的本质在于与价值的关联：价值是区分自然与文化的唯一标准，

为文化科学提供选择“本质成分”的原则。梳理比较教育借鉴理论的演变，诊断出其内在的“价值缺位”；运用价值关联理论重

释教育现象：教育制度不是可供拆解的“自然对象”，而是与价值血肉相连的“文化财富”；借鉴对象的“个别性”源于与特定

文化价值的独特关联，这种关联的内在性、多元性与历史性决定了借鉴的界限。由此提出方法论启示：实现从“技术移植”到“价

值理解”的范式转换，将“语境”从背景知识重构成构成性要素，通过“价值解构—价值诊断—价值重构”三步法探索“创造性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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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支撑：李凯尔特“价值关联”学说核心要义

跨国教育借鉴移植常因脱离本土文化失效，传统理论将借

鉴简化为制度复制，无法化解实践困境，李凯尔特区分自然科

学与文化科学的价值关联理论提供了解决思路。

作为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代表，李凯尔特以概念建构方

式划分两类学科：自然科学运用普遍化方法提炼通用规律，忽

略个体独特特征；文化科学采用个别化方法，聚焦事物独有的

历史特质。现实兼具连续性与异质性，无法被概念完整复刻，

两类科学依靠差异化抽象路径完成认知[2]。

价值是界定自然与文化的唯一标准，价值无实体形态，仅

具备客观有效性。价值关联是文化科学筛选研究对象的核心准

则，需与主观褒贬的价值评价严格区分：前者客观判定事物文

化意义，后者带有主观好恶。该理论厘清文化科学的客观认知

逻辑，为剖析教育借鉴困境奠定认识论基础。

2 比较教育借鉴理论的历史演变与内在困境

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关于“借鉴”

的思想史。从学科诞生之初的“拿来主义”，到后来对借鉴方

法论的不断反思与精致化，借鉴始终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关

切。然而，借鉴的屡屡失效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这一学科的发

展。

2.1比较教育借鉴理论谱系

比较教育借鉴理论可分为三阶段。第一是 19世纪末前的

借鉴时代，朱利安首创比较教育，库森等秉持拿来主义，假定

教育模式可跨文化直接移植，忽略文化与权力制约。第二为 20

世纪语境导向的预测时代，萨德勒、康德尔、汉斯提出因素分

析法，重视社会、民族、历史等校外影响因素，突破技术主义，

但仍追求普适教育规律。第三是 50年代后的社科方法时代，

受行为科学影响，贝雷迪、诺亚、霍姆斯等引入实证、量化与

标准化研究流程，以自然科学范式探寻教育普适因果规律，实

证主义成为主流[3]。

2.2借鉴理论中的“价值缺位”

现有三类借鉴理论存在三重价值缺失问题。其一，教育制

度被剥离价值关联，将本属于文化财富的教育体系视作无价值

的自然客体，割裂教育与本土文化价值的内在绑定。其二，混

淆价值关联与价值评价，研究者常以本国主观价值标准评判他

国教育，违背李凯尔特区分客观事实判定与主观褒贬的理论要

求。其三，研究仅采用普遍化思维，舍弃各国教育独特的文化

个别性，借鉴简化为标准化技术移植，只复制可量化的表层制

度，忽略支撑教育模式存续的本土文化内核，造成移植适配性

不足[1]。

3 价值关联视域下的教育现象重释

3.1作为“文化财富”的教育制度

“价值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因此我们把文化对象称为财

富，以便使文化对象作为富有价值的现实同那不具有任何现实

性并且可以对现实不加考虑的价值本身区别开来，自然现象不

能成为财富，因其与价值没有联系。所以，如果把价值和文化

对象分开，那么文化对象也就会因此而变成纯粹的自然了。”

这一论断对于我们理解教育现象具有根本性的方法论意义。有

学者在分析这一观点时指出：“价值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因

此我们把文化对象称为财富，以便使文化对象作为富有价值的

现实同那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并且可以对现实不加考虑的价值

本身区别开来，自然现象不能成为财富，因它与价值没有联

系。”教育制度，无论是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芬兰的现象

式教学、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还是中国的科举传统及其现代

遗存，并非单纯的技术性安排，而是特定文化共同体在长期历

史发展中形成的、承载着该共同体核心价值的“文化财富”。

教育制度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不能以对待“自然对象”的

方式去研究它、移植它[4]。

3.2教育现象的普遍性与个别性

李凯尔特关于“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质性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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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意味着一个教育现象要么是“自然”要么是“文化”，要

么只能以自然科学方式研究要么只能以文化科学方式研究。相

反，他明确指出，同一个现实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考察：“当

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

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这一

洞见对于理解教育现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任何教育现象

都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可测量的“自然对象”，又是

承载意义的“文化财富”；既可以作为普遍化的“事例”加以

研究，又必须作为个别化的“个体”加以理解。有学者在分析

李凯尔特这一观点时指出：“现实是质量和历史的统一。从普

遍性的观点看，现实就是自然；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看，

现实就是历史。自然科学的任务是发现规律，历史学的任务则

是理解个别性和特殊性。”[1]这一区分同样适用于教育现象的

理解。

作为“自然对象”，教育现象具有可供测量和比较的普遍

性特征，任何国家的教育制度都包含一些可量化的指标：入学

率、师生比、生均经费、课程时长、考试分数等。这些指标可

以通过统计方法加以测量，可以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其异同，甚

至可以尝试建立普适性的教育发展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教育现象可以纳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加以研究。例如，国

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通过标准化的测试工具，对各参与国

的学生学业表现进行测量和比较，揭示各国教育系统的相对优

势和劣势。这种研究有其合法性和价值，它使我们能够识别教

育发展的普遍趋势，发现教育政策的有效做法。从教育现象的

个别性层面出发，作为“文化财富”，教育现象的独特价值恰

恰在于其与特定文化价值的关联，在于那些无法纳入普遍概

念、无法被标准化测量的“个别性”特征。李凯尔特指出：“在

大多数情况下，文化事件的意义正是依据于使这一文化事件有

别于其他文化事件的那些特性；反之，它与其他文化事件相同

的、因而构成它的自然科学本质的那种东西，对于历史的文化

科学来说则是非本质的。”[1]教育现象的这两种性质并非相互

排斥，而是辩证统一的。任何教育现象都是普遍性与个别性的

统一体：它既是人类教育实践的普遍形式的一种具体体现，又

是特定文化价值的独特载体。理解教育现象，既需要把握其作

为“自然对象”的普遍性特征，更需要理解其作为“文化财富”

的个别性意义。

3.3借鉴对象的“个别性”不可通约

第一，个别性与价值的关联具有内在性。李凯尔特反复强

调，价值不是外在于文化现象的附加物，而是内在于文化现象

的构成性要素。价值“附着于对象之上，并由此使对象变为财

富”。当一种教育制度从其原生文化语境中被抽离出来时，被

抽离的不仅是它在空间上的位置，更是那些构成其生命内核的

价值关联。被移植的只是制度的“骨架”，即那些可测量、可

复制、可标准化的技术要素，而非制度的“灵魂”即那些与特

定文化价值血肉相连的个别性意义。第二，文化价值的多元性

与异质性。不同文化共同体所珍视的价值是多元的、异质的，

不可简单通约。李凯尔特承认，文化价值是“历史地局限的”

——它们只对特定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具有普遍有效性[1]。价值

冲突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无法通过调整制度设计的细节来解

决，它涉及的是文化认同的根本问题。第三，历史的一次性与

不可重复性。李凯尔特强调，历史科学的对象是“一次性的、

特殊的和个别的事件”。任何教育制度的形成都是一次性的历

史过程，是特定文化共同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面对特定挑战

时做出的独特回应。第四，价值的客观性问题。有学者指出李

凯尔特的价值客观性论证“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论证。在历史科

学中，个别性是价值普遍性的基础，个别性本身也是客观的，

这种个别性自身具有先验的、理论的有效性。”教育现象中那

些与价值相关联的个别性特征，并非主观随意的产物，而是具

有其自身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是自然科学的“规律性”客

观性，而是一种“价值关联”的客观性——它建立在文化价值

的普遍有效性之上。

4 价值关联理论对比较教育借鉴的方法论启示

4.1从“技术移植”到“价值理解”的范式转换

借鉴对象的“意义”优先于“功能”，李凯尔特指出，文

化现象的意义“正是依据于使这一文化事件有别于其他文化事

件的那些特性；反之，它与其他文化事件相同的、因而构成它

的自然科学本质的那种东西，对于历史的文化科学来说则是非

本质的。”是去寻找其与其他现象的“相同之处”，而是把握

其与其他现象的“相异之处”，即那些与特定文化价值相关联

的个别性特征。第二，理解优先于评价。李凯尔特对“价值关

联”与“价值评价”的严格区分，为处理教育借鉴中的价值问

题提供了方法论准则。“理论的价值联系处于确定事实的领域

之内，反之，实践的评价则不处于这一领域内。”这一区分表

明在借鉴实践中，研究者或政策制定者往往不自觉地以本国的

价值标准，如效率、公平、竞争力、创新力作为评判外来教育

制度的尺度；这种做法看似客观，实则陷入了李凯尔特所批评

的误区：将研究者的主观评价混同于对对象本身的理论把握。

真正的借鉴研究，应当首先悬置价值判断，进入他者文化的内

在视域，理解该教育制度在原生语境中的“意义”所在。第三，

“价值分析”是比较研究的必经环节，它不同于传统比较教育

研究中的“语境分析”，传统研究往往将语境视为影响教育制

度的“背景因素”而价值分析则更进一步：它追问的是价值如

何构成教育制度的“内在成分”，而非仅仅是其“外部环境”。

4.2重新定位“语境”：从背景知识到构成性要素

在传统比较教育研究中，“语境”通常被理解为影响教育

制度的“背景因素”——社会结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

化传统等。研究者在对教育制度进行分析之前，往往会先介绍

该国的“背景情况”，以此作为理解教育制度的“预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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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凯尔特的“价值关联”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理解：价值不是外在于教育制度的“背景”，而是内在于教育

制度的“构成性要素”。首先价值作为教育制度的“构成性要

素”。李凯尔特指出，文化现象与价值的联系不是外在的、偶

然的，而是内在的、必然的：“撇开文化现象所固有的价值，

每个文化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与自然有联系的，而且甚至必然

被看作是自然。”其次，“语境分析”应贯穿于对教育现象本

身的叙述之中。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语境分析”，不应是研究

开始前的背景介绍，而应贯穿于对教育现象本身的叙述之中。

要揭示价值是如何“内在于”教育实践之中的，就必须将价值

分析融入对制度结构、运行机制、实践过程的叙述之中。最后，

“个别性”源于价值关联的独特性。李凯尔特反复强调，文化

科学的对象是“个别性”事件，而这种个别性恰恰源于事件与

特定价值的关联。“只有借助于价值的观点，才能从文化事件

和自然的研究方法方面把文化事件和自然区别开。我们现在也

许可以这么说：只是借助于这种观点，而不是借助于一种特殊

的现实，个别的‘文化概念’的内容才变得易于理解，而这种

内容是与普遍的自然概念的内容不相同的。”各国教育制度的

“个别性”，不是源于其技术特征的差异，而是源于其与各自

文化价值的独特关联。正是这种价值关联的独特性，构成了教

育制度不可通约的意义核心。

4.3确立借鉴的“界限意识”与“创造性转化”

承认文化价值有稳定与历史属性不代表教育借鉴不可行，

李凯尔特理论不会走向文化相对主义，既能界定借鉴边界，也

指明创造性转化路径。借鉴可遵循“价值解构—价值诊断—价

值重构”三步：拆解外来制度原生价值逻辑、研判本土与外来

价值的适配关系、搭建二者全新价值联结，生成兼具外来形式

与本土独特内涵的教育形态。同时价值关联不排斥因果分析，

因果要素的筛选依托文化价值，教育借鉴绝非照搬，而是基于

理解的全新意义重构。

李凯尔特的“价值关联”理论为比较教育借鉴开辟了一条

超越技术理性、深入文化内核的新路径。这条路径的核心，是

一种“文化自觉”的借鉴观,它既承认借鉴的必要性，又认识到

借鉴的界限；既追求借鉴的可能性，又尊重价值的异质性；既

关注制度的技术特征，更关注制度的价值内核。只有在这种“文

化自觉”的指引下，比较教育借鉴才能真正突破“技术移植”

的窠臼，走向一种更具深度、更具生命力的借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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